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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河北种业辉煌巨变与展望
袁淑荣　王万双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

放在弹指一挥间走过了 40 年的发展历程，河北种业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走来，业绩辉煌，硕果累

累，回顾风雨兼程 40 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取得的

重大成就，激励我们继续推进河北种业改革开放向

纵深方向发展，使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河北现代

种业发展新时期持续发力。

1　河北种业辉煌巨变历程
1.1　种子产业雏形的形成　改革开放前，河北良种

推广形式是“四自一辅”（自繁、自选、自留、自用，

辅之以调剂），种子管理部门主要是组织农民从传统

品种中筛选，选择一批优良品种进行推广。随着国

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启动，河北种业早期的改革

发展成果：一是健全了生产经营体系，建立了以指

令性为主的专业从事良种服务的“三位一体”的种

子机构，推行以县为单位的“四化一供”统一供种模

式。二是建立了种子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管理条例》，河北省政府出台了《河北省农

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地方性法规。三是借国家推广

杂交技术的东风，通过国家和地方联合投资，凭借河

北地域优势，建立了长城和太行两大专业化杂交玉

米生产基地，种子作为一种产业在全省得到了迅速

农田和屏障式选种圃建设，农机具购置及国家核心

区土地流转等 4 个方面。四是 2017 年三新工程项 
目－省南繁南鉴基地建设项目 50 万元，其中有 20
万元用于南繁南鉴基地交流服务中心建设。

3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新征程
展望未来，江苏省种子南繁南鉴站将紧紧围绕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按照《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 年）》《江苏省南

繁基地建设规划（2016-2020 年）》要求，切实“建设

好、管理好、利用好”南繁基地。

3.1　强化系统思维，高标准建设好南繁基地　一是

统筹建设核心区的配套设施。集中建设科研试验区、

科研人员生活区、科技交流服务区，建立功能完整、

设施齐全、条件优越的江苏南繁基地，满足科研人员

生产、生活需求。二是按需建设屏障式选种圃。按

照南繁基地总体建设方案及南繁单位科研育种和生

产需求，做好玻璃连栋温室及智能物联网系统等建

设方案的再论证，明确功能定位、主要装备参数。三

是有序建设实验室。加强 SNP 分型检测仪辅助设

备和试剂的投入与配置，建立实验室开放共享制度。

3.2　完善制度体系，切实管理好南繁基地　一是建

立健全南繁基地生态安全保护机制。建立南繁单位

联系人制度，形成协调联动、督查考核、信息通报的

管理系统，实现南繁植物检疫、转基因试验监管全覆

盖。二是建立健全南繁基地服务制度。进一步修改

完善南繁服务指南，明确管理要求和服务内容、服务

标准，积极探索社会化服务模式，满足多元化市场需

求。三是进一步提升南繁管理与服务水平。加强与

国家南繁办、省内及海南有关部门以及南繁单位的

沟通协调，改善管理手段，提高服务水平，拓宽服务

范围，帮助全省南繁单位协调解决实际困难。

3.3　建立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好南繁基地　一是积

极探索与地方融合发展新机制。鼓励引导各南繁单

位在成果就地转化、技术帮扶、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

发挥所长，探索与南繁县乡村结对互动，建立共建、

共享机制。二是加快推进江苏南繁成果就地转化。

在服务好江苏南繁科研育种的同时，充分发挥好示

范窗口作用，把江苏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引入

或嫁接到海南，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扶持引导

江苏农业走出去。积极引导与支持江苏种子企业与

南海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以南繁基地为“中转

站”和“出海口”，建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加快江苏

杂交籼稻走出去步伐，逐步形成合作双赢的局面。

（收稿日期：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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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种子产业化雏形基本形成。

1.2　种业改革发展成功转轨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

的不断推进，1992 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

面转型。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核心是政企分开。

全国种子工作的改革自 1995 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

种子工作会议开始，拉开了我国种子改革的序幕。

河北省种子工作紧跟改革步伐，一是着手推进体制

改革。1996 年起，对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站）实

行种子管理与经营分离，逐步把种子生产经营推向

市场，种子零售市场开始活跃，“育繁推一体化”的

种业体系开始出现。二是成功引进外资企业。随着

我国种子部分市场的开放，国际种子公司进入了中

国。河北省在省政府和农业部的支持下，国外抗虫

棉种子企业成功进入河北市场，棉花转基因品种大

面积推广，开启了河北省棉花生产持续高涨发展的

新局面。三是加强种子基础设施建设。以国家种子

工程的启动为契机，国家财政资金在种子行业大量

投入，一批种子重点基础建设项目崛地而起。1998
年起，河北省建成了国家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库、国

家级原种场、河北省农作物种子监督检测中心、农作

物引育种中心、薯类脱毒种薯种苗中心、国家级农作

物品种区域试验站等种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河

北省种子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四是

种子行业市场化全面启动。2000 年国家出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种

子法》的贯彻实施，标志着种子计划经济体制的终

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种子市场彻底开放，具备

法定条件的企业，均可获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实行

自主经营。

1.3　种子市场化发展进一步完善　2000 年以来，随

着《种子法》的实施，种子产业步入法制轨道，种子

完全进入市场化经营，种子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有

力地推动了种子产业发展进程，种业发展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取得了辉煌业绩。一是产

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以《种子法》为依据，河北

省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河北省实施〈中华民共和国

种子法〉办法》、省政府令《河北省农民剩余种子交

易管理办法》及河北省政府规范性文件《河北省主

要农作物种子引种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为河北

种子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是种子市场化格局形成。2006 年国务院下

发了《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

意见》，随之河北省政府发布了《关于推进种子管理

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实施意见》，政企彻底脱

钩，管理方式转变为监管与服务统一。种子市场主

体实现了多元化，促进了种业的竞争和发展，各类股

份制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正成为河北省种子市场的主

力军。

三是发展现代种业新思路的确立。2011 年以

来，国务院连续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

业发展的意见》《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

新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将农作物种业定位为国家

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推动现代种业发展。省

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河北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

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以推动国家政策的贯彻

落实，形成“以种子企业为主体，深化改革、创新机

制、扎实推进”的全省种业发展整体工作思路，河北

省种子企业发展环境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1.4　现代种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适应我国现代

种业改革发展需要，2015 年国家对《种子法》进行了

修订，河北省种业从以传统的粮食作物为主，转变为

齐头共抓，全面发展，现代种业改革发展成绩骄人。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为种业改革护航。根据新修订

的《种子法》，修订了河北省政府地方性法规《河北

省种子管理条例》，制定修订了河北省政府规范性

文件《河北省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核

发管理办法》《河北省马铃薯种薯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管理办法》和《河北省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管理办法》，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了法律 
支持。

二是助力现代种业发展，提升“放管服”技术水

平。为加快河北省现代种业改革发展步入国民经济

发展的快车道，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放管服”

改革，在种子监管创新上下功夫，运用“互联网 +”、
大数据等手段创新监管方式，对市场主体实行智能

监管，充分发挥信用河北网站作用，实现数据共享，

借助河北省政务服务网和全国种子综合业务办理平

台，推进种子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理，实现企业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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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申请、内网审批、外网办结送达、网上公示的网

上办理流程，在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础上，

实现“一趟不用跑”的管理模式，让信息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大大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激发了市场活

力。

三是特色种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面对种业

发展新形势，河北省积极发展特色种业、绿色种业、

产业化种业。杂交谷子、马铃薯、节水优质小麦、甜

糯玉米、甘蓝以及部分瓜菜等特色种业育种和产业

化开发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多家特色龙头企业迅速

壮大，成为种业发展生力军。大中型马铃薯种薯企

业达 20 余家，年产脱毒微型种薯 5 亿粒，占全国微

型种薯 20% 以上，马铃薯种业十强中河北省占据

半壁江山；“张杂谷”系列谷种在 14 省区累计推广 
133.3 万 hm2 以上；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简称

国欣总会）稳定成为全国最大棉种企业，年销售额 
1.3 亿元；河北华穗种业甜糯玉米种子年经营量超过

100 万 kg，销售额 3000 万元，居全国第 3 位；甘蓝种

子企业 24 家，年销量 40 万 kg，销售额 2.4 亿元，占

全国年用种量 70%，成为国内甘蓝种子“风向标”。

四是种子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日益深化。目前全

省持有效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350 多家，“育

繁推一体化”企业达到 5 家，种子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 20 家，占全国 5.5%，其中 AAA 级 8 家，

占全国 6.5%，居全国前列。国家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等投资机构与河北省马铃薯、杂交谷子、瓜菜等特色

种子企业开展洽谈合作，开辟了河北省种子企业的

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了在全国种子行业的影响力。

目前有 2 家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

三板）正式挂牌交易，河北省种子企业首次成功登

陆“新三板”，也是继 2013 年保定硕丰公司在天津

股权交易所挂牌后，种子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又一

成功尝试。

五是种子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在

“十二五”争取中央资金 1.16 亿元的基础上，近两年

河北省又争取中央资金 3235 万元，加大种业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力度，为种业发展增添了后劲。农作物

品种综合试验站建设项目及河北省南繁基地建设项

目，为加快河北省育种工作及品种试验提供了设施

保障；农业部 DUS 测试分中心（张家口）的建设，为

河北省提升新品种测试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持。

六是品种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种子法》修订

实施以来，河北省年均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 125 个，

比“十二五”年均增加 70 个，省内育成品种占比达

80%以上，为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良种储备。

在原有省级品种试验的基础上，开辟了品种联合体

和绿色通道等试验渠道，优势作物试验容量不足问

题得到有效缓解，品种由单一的高产类型发展到适

于机械化收获、粮饲兼用、节水高效等多个类型。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40 年的改革与发展，河北省种业成就斐然，但

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种子企业群体大、规

模小、实力弱。目前河北省种子企业有 350 家，“育

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仅 5 家，与种业强省比还有

差距。二是种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河北省商业化育

种体系不够健全，品种选育水平较低，缺乏具有突破

性的品种；企业营销水平不高，技术服务不完善，技

术支撑能力不足，影响品种的推广。三是种子监管

难度大。农村连锁经营、委托代销、种子超市、直销

入户等正在成为种子零售服务的主要方式，种子市

场违法问题多样化，管理部门监管能力差，跟不上形

式的发展。

3　河北省种业发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它是现代

种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

种业发展路线不动摇。针对河北省现代种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种业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

程中，一要整合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政府扶

持、政策引导和国家种子工程项目等诸多优惠利好，

企业借力发展，同时企业通过与拥有较强实力种子

公司或科研单位以并购合作的形式，实现自我发展，

催生一批有实力、有潜力的企业做大做强，提高核

心竞争力。二要加大科研投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在种质资源开发利用、育种技术方法、新品种培育、

转基因种子研发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多措并举，加

大资金和技术人员的投入，加快技术产业化，提高行

业整体技术水平。三要提升技术措施，增强服务与

监管能力。健全种子专业执法体系，建立集中的技

术支持和服务体系；运用好“互联网 +”、大数据等手

段，对市场主体实行智能监管，进一步做好现代种业

领域的“放管服”，真正做到管理到位、责任到位、服

务到位。 （收稿日期：2018-11-01）


